
采 购 需 求

一、项目名称

西安市电梯信息化（智慧）监管平台升级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西安市电梯信息化（智慧）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是一个

集电梯信息化管理、安全监管、数据查询和统计分析于一体的综合性

监管平台，主要为全市电梯监管部门、电梯使用单位、维保单位、检

验机构等用户提供监管和应用服务。2025 年，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电梯检验检测改革要求及陕西省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

要求，结合西安市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实际，需在现有平台基

础上，升级更新并开发部分功能，简化操作模块，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确保平台运行满足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实际需求。

三、项目内容

（一）平台功能升级

1.平台现有业务功能调整

（1）调整平台用户登录提醒功能，为监管单位、电梯使用单位、

生产单位分角色权限，在登录平台办理业务时发送相应工作提醒。

（2）调整电梯检验机构数据接口，实现西安特检院检验申请一

键跳转功能，包含检验信息、检验报告的回传及更新。

（3）在业务办理功能中，根据监管工作实际需求，调整现有搜

索条件，满足平台日常使用需求。



（4）按照《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

《电梯自行检测规则》（TSG T7008—2023）相关要求，调整电梯监

督检验、定期检验、自行检测详情展示。

（5）根据平台新增业务调整现有短信提醒功能，添加新增业务

的短信发送内容。

（6）调整通知公告菜单中单位异常状态提醒功能，经平台定时

自动检索，对相关资质超过有效期设定单位状态为异常的企业短信通

知企业相关人员，同时在平台标注显示。

2.新增功能

（1）新增电梯自行检测业务，支持电梯使用单位、自行检测单

位及监管部门业务流程管理。支持电梯使用单位、自行检测单位对人

员新增、删除、数据查询、单位信息编辑等功能。

（2）新增电梯智慧监管与数据分析分屏中的电梯风险监测分析

与预警提示及处置方案。

（3）新增全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与数据分析总屏和锅炉、压力

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

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智慧监管与数据分析分屏。总屏和分屏均能

实现数据及相关单位信息展示。

（4）新增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 7类特种设备的相关数据

查询、导出功能。

（5）新增西安市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监控中心反馈工单处置流程。



（6）新增数据接口，满足陕西省特种智慧监管平台与西安市电

梯信息化（智慧）监管平台数据集成。

（7）新增与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检验系统数据集成接口，

实现西安市电梯信息化（智慧）监管平台与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检验系统数据共享交换，数据共享包含但不限于电梯告知、检验业务

信息，电梯及其使用单位变更信息等。

（二）平台运行维护服务

1.平台安全运行技术服务。

2.平台数据与业务服务。

3.平台短信服务及云服务器租赁

（三）数据分析服务

1.按照陕西省特种智慧监管平台数据集成要求，调整数据接口，

确保数据集成的唯一性和准确性。为省、市平台数据互通共享提供服

务。

2.对西安市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

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历史数据

及后期新增数据，按照特种设备智慧监管与数据分析总屏和分屏的显

示维度进行治理、储存，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3.不定期为平台各级用户提供西安市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

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等特种设备数据统计报表及分析报告，报告包含但不限于周报、月报、

年度专项报告等。



四、技术规格及质量要求

（一）平台功能升级要求

1.平台现有业务功能模块调整要求

（1）业务功能模块调整须兼容现有功能、历史数据、统计指标，

且不影响现有业务流程和业务功能使用。

（2）数据接口调整，支持各系统之间数据实时传输和调用、回

传。

2.功能开发要求

（1）新增功能应兼容现有系统，数据的实时传输、调用、回传

不影响平台功能正常运行。

（2）新增特种设备智慧监管与数据分析总屏可实时动态多维度

展示各类指标图形，各分屏与数据库和总屏数据逻辑关系对应，且实

用性、操作性强。

（3）进行扩容、新业务扩展时，可以提供快速、方便和准确的

实现方式。

（4）各种接口方式应确保其接入的安全性。

（5）在系统的高并发和大容量的基础上数据共享安全可靠。

（二）平台运行维护服务要求

1.平台安全运行技术服务要求

平台技术运维服务包含日常性维护，服务器安全运行技术服务、

完善性维护，纠错性维护，以及系统安全状况进行跟踪服务。支持已



上线的接口服务日常执行跟踪，异常处理，服务器安全运行所需要的

日常应用备份、数据库备份、平台更新部署、系统调优等。

2.平台数据与业务服务要求

平台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数据处理、数据接口管理以及数据质

量管理，对业务执行过程中的异常数据进行修正，如误操作、误审批、

错误录入数据等情况处理工作，校正现有差异数据。完善用户使用手

册、制作平台使用操作视频，准确提供业务指导、系统操作、流程咨

询类问题的解答服务，提供 7*24 小时的业务技术支持应急响应服务。

3.平台短信服务及云服务器租赁

平台短信服务短信及云主机服务器租赁服务按照采购人相关要

求执行。

（三）数据分析服务要求

1.提供完善的信息安全机制，实现对信息的全面保护，防止大量

访问，以及大量占用资源的情况发生，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2.提供有效的系统的可监控机制，实现接口的运行情况可监控，

便于及时发现错误及排除故障。

（四）实施团队要求

1.供应商应详细说明实施本项目拟采用的团队组织方法和具体组织

机构，保证在此应用软件开发期间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并提交与本项

目规模相符的项目组人员名单和简历（含供应商为项目组人员缴纳的

近三个月社保证明）。



2.供应商提供的项目组人员名单需与后期签订的合同约定及项目实

施团队人员一致，若确实需要更换项目组人员，则替换人员的资质需

不低于被替换人的资质。

3.供应商项目经理应具有特种设备相关项目管理经验，技术负责人员

应具有 3 年以上相关业务平台开发、分析、设计经验。

五、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一）质量保证

在服务期内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提供项目实施、质量管理、风险

管理计划，并坚持实施，确保项目质量。

（二）技术升级

在维护服务期内，如果供应商的产品技术升级，供应商应及时通

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要求，供应商和厂家应对采购人进行免费

软件升级服务，并以优惠价格提供硬件升级。

（三）售后服务

1.供应商应提供系统升级、调整、新增功能说明，更新操作手册

中升级相关内容，根据情况对用户进行现场或远程培训。

2.服务期内服务内容。供应商在服务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用户

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用户提出

解决问题的建议；用户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

供应商应在 2 小时内采取相应响应措施；无法在 2小时内解决的，应

在 4小时内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支持。

3.服务期外服务要求。服务期满后，供应商应同样提供免费电话咨询



服务，并应承诺提供上门维护服务；服务期满后，采购人需要继续由

供应商提供售后服务的，在双方无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上年度的服

务内容和费用续签服务协议。

六、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限

（1）平台建设期：合同签订后，于 2025 年 7月 31 日前，完成平台

功能升级、开发以及验收。

（2）运行维护期：运行维护期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服务终止

在服务期内，如供应商在人员配置、作业管理、质量控制、科学

高效、便捷服务等各方面不能满足采购文件的相关要求或没有实现投

标文件中的相关承诺，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保留追究违约

责任。并将违约情况上报财政部门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单。

（三）完成服务成果

1.2025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功能调整和新增功能。在现有系统

部署环境的运行测试及测试报告和新增功能的使用手册。

2.制作新增功能及业务功能模块调整、升级后的操作使说明，适

时开展使用培训，为用户提供便利服务。

3.服务期内完成平台安全运行技术、数据、业务运维服务，确保

软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用性，提高用户满意度和业务连续性。

4.服务期内为平台各级用户提供多维度特种设备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包含但不限于周报、月报、年度专项报告等。



（四）知识产权

1.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服务

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

方提出侵权指控，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注：若涉及软件开发等服务类项目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

和供应商所有）。

2.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五）验收方式

供应商项目完成后，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对本平

台的使用情况进行验收，如果验收通过则认为本项目验收合格；否则

提出整改意见，供应商需在 1个月内整改完成，整改完成后再次提出

验收申请，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对本平台的使用情况进行二次验收，

如果验收通过则认为本项目验收合格，否则认为本项目验收不合格，

供应商承担全部损失。

七、特别提醒

（一）本项目是升级项目，供应商应在现有的西安市电梯信息化

（智慧）监管平台及数据库基础上进行升级，需保证现有平台的正常

平稳运行，完全保留和使用现有平台的数据及文件资源，并需与目前

正在使用的系统模块无缝集成。若供应商使用目前在用框架等集成代

码，且需要原开发商提供技术配合的，技术配合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

担。

（二）本项目升级、开发新增功能的内容、技术规格及质量要求、质



量保证及售后服务内容等包含但不限于上述内容。


